
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八级及以下专业技术主体岗位第三轮聘用方案

为做好教学科研岗位第三轮岗位设置管理和聘用工作，根据学校《关于做好第三轮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的通知》（校党字【2017】64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安徽农业大学各类岗位第三轮聘期岗位职责的通知》（校党字【2017】6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聘用程序

（一）成立工作组
八级及以下专业技术主体岗位聘用工作按照“控制比例、注重业绩、体现贡献、兼顾资历”的要求进行，由学院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工作组负责实施，成员由学院领导班子成员、各系（部）主任、教授代表、教代会执委、纪委委员等构成，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。

（二）申报岗位级别

根据学校下发的岗位设置职数比例，专业技术主体岗位对照条件，进行续聘或竞聘到相应岗位，并履行聘期岗位责任。

（三）申报岗位类型

专业技术主体在规定的岗位范围内，结合本人意愿和专长选定相应的岗位类型（教学型、教学科研型）。

（四）申报岗位评审

专业技术主体根据规定进行申报，学院组织审核、评审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学校备案。

二、岗位级别续聘
现聘专业技术主体八级以下（含八级）岗位，第二轮聘期考核合格，可直接续聘专业技术主体相应岗位，并依据自身的实际，选择教学型、教学科研型的岗位。
三、岗位级别竞聘

现聘专业技术主体可根据任职年限和业绩具体条件，申报更高级岗位，并可以跨级竞聘，并依据自身的实际，选择教学型、教学科研型的岗位。业绩聘用条件指第二轮聘期内（2014年1月1日－2016年12月31日）所取得的。业绩分类参照2016年版。
（一）基本条件

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遵纪守法，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；具有履行相应岗位职责的身体和心理素质;具有履行岗位职责、承担岗位任务的知识结构、业务水平和能力素质。
符合关键性指标1项申报更高级岗位，不受任职年限限制：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，或主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，或主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，或出版学术专著（18万字以上），或在二类以上期刊发表论文2篇以上，或获省级教坛新秀称号，或获省级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以上，或指导学生获教育厅规定名目中的各类学科、专业竞赛一等奖；或其他与以上相当的业绩成果。
（二）具体条件

1.讲师八级岗

受聘讲师专业技术职务满10年以上（2007年1月前聘任，下同），第二轮聘期考核合格，凡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任二项，本轮聘任可申报竞聘讲师八级。受聘讲师专业技术职务10年以下，第二轮聘期考核合格，凡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任三项，本轮聘任可申报讲师八级。
①四类科研项目主持人；
②省级一般教研项目主持人；
③五类教科研项目计2项主持人；

④省级重点科研项目的参与人（前3）， 或省级重点科研项目的参与人（前3）；

⑤横向课题经费2万元主持人；
⑥学术专著、译著、文学艺术类专业创作著作的参与人（5万字）或规划教材的副主编；
⑦在三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篇以上或二类期刊论文1篇；

⑧省级以上教学成果二等奖的参与人（前5），或省级以上教学成果三等奖（前3），或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的参与人（前5），或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（前3），或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的主持人，或省级科研成果二等奖的参与人（前3），或省级科研成果三等奖的参与人（前2）。
⑨指导学生获得三类教学效果1次，或四类教学效果2次，或首任聘期内5次参加评教有4次以上为优秀等次，或4次参加评教有3次以上为优秀等次，或3次参加评教有2次以上为优秀等次；
⑩教学科研六级岗以上规定荣誉类条件中任意一条，或校级教坛新秀获得者，或校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，或校各类教学文件评比二等奖。

2.讲师九级岗

受聘讲师专业技术职务满10年以上，第二轮聘期考核合格，凡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任二项，本轮聘任可申报讲师九级。受聘讲师专业技术职务10年以下，第二轮聘期考核合格，凡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任三项，本轮聘任可申报讲师九级。

①五类科研项目主持人；

②校级教研项目主持人；

③四类科研项目参与人（前3名），或省级一般教研项目参与人（前3）；
④横向课题经费1万元主持人；
⑤学术专著、译著、文学艺术类专业创作著作、规划教材的参编者；
⑥在三类以上科研期刊发表论文1篇；
⑦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的参与人，或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、二等奖的参与人，或校级教学成果三等奖的参与人（前3），或省级科研奖成果奖的参与人；
⑧在第二轮聘期内5次参加评教有4次以上为优秀等次，或4次参加评教有3次以上为优秀等次，或3次参加评教有2次以上为优秀等次；

⑨指导学生获得四类教学效果1次；
⑩教学科研六级岗以上规定荣誉类条件中任意一条，或校级教坛新秀获得者，或校教师教学竞赛三等奖，或校各类教学文件评比三等奖。
3.讲师十级岗

已受聘讲师职务，完成规定的岗位职责，第二轮聘任考核合格者。

4.助教十一级岗

凡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任一项：

①参与各类科研教研课题；
②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和教研工作量定额并履行教学规范；
5.助教十二级、十三级岗

已受聘助教职务，完成规定的岗位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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